北京首冶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减免中小微企业2月份房租的通知


为切实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号）精神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落实京政办发〔2020〕7号文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落实京政办发〔2020〕7号文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要求，北京首冶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和落实措施，依照京政办发〔2020〕7号文和《通知》、《补充通知》各项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依规免收或减收2020年2月份租金及服务费，具体通知如下：
1、 减免范围	
1、北京市注册的中小微企业。
2、租赁新元科技园满井园区及马池口园区房屋，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按照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
2、 减免标准
 中小微企业承租房屋用于开办便民设施、超市、教育培训、研发、组装、生产、工业仓储的，免收企业2月份房租、服务费；中小微企业承租房屋用于销售、电商等办公用途的，给予2月份房租、服务费50%的减免。
承租方为非国有企业，又转租给符合减免政策规定的中小微企业的，鼓励其为租户减免租金，免收企业2月份房租、服务费。
三、申报材料
1、新元科技园减免房租申请表加盖公章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中小微企业查询证明（网址查询后打印加盖公章）
5、2020年2月房租及服务费缴费票据复印件
6、企业人员就业情况（人力社保局网上打印人员情况加盖公章）
7、教育培训类企业需提供教委备案证明复印件
8、中小微企业人员疫情期间就业情况说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写明公司疫情期间是否营业，并承诺未裁员或少裁员）
9、营业收入、资产总额、2019年度财务决算数据（需要提交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10、对以上数据真实性声明并加盖公单
11、房屋租赁补充协议4份（加盖公章）
四、申报时间
申报材料报送一式2份（除第11项），统一用A4纸打印、装订，封面打印申报单位名称及申报日期（加盖公章）。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8日。
五、咨询电话
010-8073575113681572661 （新元刘姐）

附件：新元科技园减免房租申请表


北京首冶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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